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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欖涌道兒童遊樂場重置方案 

據悉，有發展商擬申請擴建大欖涌 DD385 區之道路，因此需重置聯泰街大欖涌道兒童遊樂場。

發展商建議將兒童遊樂場遷移至鄰近黃屋村 41 號之空地，惟此位置較為偏遠，並不方便聯安新

村（東）之居民使用。故本人建議若大欖涌道兒童遊樂場需遷移，應於聯泰街聯安新村公廁及

垃圾收集站之政府土地上重置。 

現詢問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及地政總署 

1. 是否知悉會否重啟該計劃；

2. 是否考慮使用較為接近原址的土地重置？如有，為何沒有採用？如沒有，原因為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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